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50磅纸袋招标书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计划于2008年12月19日在南顺采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特邀请供应商投标。
一、标书编号：SKFM081128

二、招标内容：购买70,000条50磅纸袋
三、招标方式：南顺采购网在线竞标（http://ebidding.lamsoon.com）
四、竞标时间：2008年12月19日10:00am.-10:30am.
五、贸易条款（中标方将与招标方签订相关购销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要求如下）
价格：CIF招标方工厂（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品质要求：
1、 卫生指标：






其成分和指标均符合GB11680-1989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标准、GB 9685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助剂使用卫生标准、GB 9687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及GB 2715  粮食卫生标准。
  二、性能指标：

1、尺    寸: 长×宽×底：750×480×100MM（±10MM），单边糊底袋。

  2、重    量: 单个袋重≥0.20KG；10个袋重≥2.16kg。

  3、厚    度: ≥0.40MM。

  4、原    料: 外层进口75克/平米漂白伸性纸，内两层80克/平米国产本色伸性纸。
  5、颜    色：白色，同一批袋颜色须一致，具体以本次招标双方留样样品为准。

  6、抗 拉 力：经向≥20kg/英寸，纬向≥15kg/英寸。

  7、强度测试：包装袋装相应重量的面粉后，从2米高处向下跌落无破损，无漏粉。

  8、清    洁: 里外清洁，无污染、无水珠、无水渍、无黑点，无异味、袋内无杂物，外观无褶皱，必须达到国家卫生要求。


9、招标之产品不需要印刷。


10、其   他： 包装袋内不得有其他任何异物，并且适合包装食用面粉。
备注：如中标方所提供的产品与以上的验收标准中任何一个标准不符，则该产品即可视为验收为不合格。验收不合格的产品，招标方有权拒收，且若由此给招标方造成损失的，中标方还应负责赔偿。
 检验方式：招标方收货时，在包装外观符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相关条款要求的情况下，随机抽取包数的5%进行开包检查，再
从每包中抽取两条对以上品质的1-8项进行测试；随机抽取整批数量的5%进行逐
条检查，检验以上9-10项品质是否符要求。检验结果在收货后三十天内通知中标方。如双方对检验结果有争议时，由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复检一次，以该公司复检结果为准，如检验结果符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的要求标准的，则检验费由招标方承担，否则由中标方承担。
抗拉力测试方法：招标方在收货时，抽取任意10条样品袋，分别按经向、纬向各剪取宽度为1

          英寸的纸条，长度相当。固定于拉力计上，测出每条的抗拉力。最后计算经向及纬

          向的平均值。
溢 短 装：+/-5%（由中标方确定）。
包    装：50条/捆，包装内外整齐，不得使用木卡板，外包装要求防水防尘防污染；注明合同号、数量、规格。

交货时间：于2009年2月上旬-2009年4月底前分批交货，具体交货时间及数量由招标方提前7天通知中标  方；
交货方式：
1、招标方有责任依据中标方的供货能力通知中标方送货。若中标方在其供货能力之内不能按时完成招标方要求。中标方必须满足生效订单中交货时间的要求，按时交货。当招标方要求提前交货时，中标方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努力满足交货要求，若实在无法满足，应以书面告知招标方最早的交货时间和数量。

2、 中标方不能交货或不能按期交货的；应将该情况、原因及更改后的交货日期和交货数量立即书面通知招标方；但即使中标方及时通知甲方，招标方也有权对中标方的不能交货或者延期交货的违约行为行使如下权利：

（1） 向第三方采购，并由中标方承担多支出的采购差价及为此而支出的额外费用。即招标方向第三方采购相同货物订单单价－招标方与中标方所签订的此招标项目单价）*数量。
（2）迟延交货的，每延期一天，支付产品延期交付部分价值0.1％的违约金(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其他条款另有特别约定的除外)；如延期超过10天的，招标方有权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且招标方所收投标保证金（双方签订另行签订相关合同后即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中标方；

（3）要求中标方赔偿因违约而给招标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4）解除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
履约保证金：

   1、中标方同意其在投标时向招标方所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自招标方与中标方签订的合同生效之日起自动转化为履约保证金。

   2.、在中标方完全履行完毕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义务后，招标方在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上述履约保证金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将履约保证金抵货款；若中标方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招标方有权没收本履约保证金。双方对履约保证金有其他约定的除外。

交货地点：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厂内 
付款方式：在招标方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中标方发票后30天内电汇付清。

发    票：国家正式17%增值税专用发票。

质量处理：投标方所供产品必须符合双方所签订合同约定的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国标GB11680-1989之相关规定，以及其他适于面粉包装等质量要求；如本招标产品在抽样或使用过程中，发现袋内有残留线头、脏袋或破袋现象以及其他影响使用的任何不符本招标产品要求的情况，招标方有权退换货以及解除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并保留向中标方索赔相关损失的权利。如招标方有使用本招标包装袋的面粉做出口销售，投标方须提供由检验检疫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具体出单时间由招标方通知。
争议解决：如双方在具体履行本招标项目的过程中发生争议，由招标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
保密约定：1、未经招标方书面授权, 中标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外界透露招标方的商业资料和技术资料。

2、在双方合同终止时, 中标方须立即返还所有招标方提供的商业资料和技术资料以及由中标方所有或控制的任何复制品。

3、中标方违反本以上约定的上述任何一项保密义务时，招标方有权：

A．没收中标方所交缴的履约保证金；

B．要求中标方立即停止侵害以及采取合理有效的补救措施；

C．赔偿因此给招标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违约责任：如中标方3次以上发生质量问题或供货不及时, 招标方有权暂停购货, 直至情况改善为止。 如情况没有改善，招标方有权终止双方之间的合同而不必承担责任。招标方有权暂停购货, 并要求中标方在其指定的时限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否则，招标方有权终止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同时，中标方还应承担因质量问题而导致的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且由此对招标方造成其他损失的，中标方也应予以赔偿，
备注：以上所称“中标方”是指中标后最终与招标方签订合同且实际履行的中标方。
六、投标方须提供以下文件方有资格参加投标：

1、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 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4、 单位情况资料

七、投标保证金：
竞标方须在竞标开始前支付RMB30,000.00（人民币叁万元整）作为投标保证金，以招标方       帐户收到资金为准。

收款单位：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蛇口支行 

帐号：
811280703610001

1、 招标方在开标后10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退还给未中标方；中标方的保证金存于招标方，如中标方不在本招标书第九条所规定时间内签订购销合同，投标保证金不退回，且招标方有权选择投标条件仅次于该中标方的投标方作为中标方与其签订合同，或者选择重新进行招标；合同签署后，该招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合同完全履行完毕后，招标方在10个工作日内退回保证金；中标方如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保证金不退回，且若因此给招标方造成损失的，招标方有权向供货方索赔相关损失。

八、评标方式：按照南顺采购网中的定标规则评标。

九、开标及签订合同：
竞标结束后，招标方于次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中标结果，中标方收到通知后，两个工作日内与招标方签订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对双方具体履行本项目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约定，如相关约定与本招标书中相关内容不同，则以双方所签订确认的合同中的相关内容为准。
如中标方未按时签订合同，则视为中标方违约，中标方向招标方交付的投标保证金将作为投标方的违约金赔偿给招标方，而无权要求招标方退回。


招标人名称：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南康路南顺大厦   邮政编码：518067

联系人：张爱兰   
电话：0755-26681092-371 传真： 0755-2668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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